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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推进“警网融合”
提升社会治理实效的通知

各派出所、局属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落实省、

泉州关于“网格”+“警格”融合建设工作要求，充分彰显晋江

公安服务社会治理大局的担当作为，推动“警网融合”见行动、

见实效，结合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警格”+“网格”，提升实战效能

1.优化警格划分。各派出所应统筹安排进网入格警力资源，

辖区内每个行政村（社区、一级网格）均应明确挂钩社区民警，

原则上每名社区民警挂钩的行政村（社区）不得超过三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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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岗位调整的，派出所应在调整后 3日内将挂钩情况更新上报

至市局“警网融合”中心。社区民警要积极参与二级网格服务站、

三级网格服务点的建设，将网格服务站（点）建成为群众服务的

窗口、宣传教育的阵地、安全防范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社

区民警必须在每个网格服务站（点）张贴社区民警公示牌,接受群

众监督。

2.固化“进班子”机制。各派出所要主动对接镇（街道），由

镇（街道）以召开任职见面会形式，对社区民警进“两委”班子

进行宣布，任职见面会参加人员包括社区民警及其所在派出所的

分管领导，会上应宣布关于社区民警的任职决定。社区民警岗位

调整的，须在调整后 5日内重新召开任职见面会。兼职副书记、

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要参加兼职村（社区）召开的两委会、村（居）

民代表会议等重要会议，兼职副书记还要参加党组织召开的支委

会、党员大会、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全面汇报阶段性治

安状况和工作情况，充分发挥公安职能，围绕治安防范、法治宣

传、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隐患，主动提出针

对性意见提交班子审议，支持配合社区工作。同时在村（社区）

党组织的领导下，统筹基层党务、政务、村务资源支持警务工作，

带动行政、司法等力量共同参与，变“单打独斗”为“协同共治、

融合共治”，实现基层治理主体由“单一式”向“融合式”转变，

切实形成警务支持党务、政务、村务，党务、政务、村务为警务

统筹资源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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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动对接工作。各派出所要主动对接所在镇（街道、经济

开发区）基层治理中心，每月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辖区治安形

势、协调解决问题、研究推进措施，并主动参与辖区基层治理中

心建设，融入镇级综合指挥调度体系。要推动警务室与村级基层

治理分中心、网格站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持续提升警务室

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探索车驾管理、出入境、治安、户籍等高

频服务事项设置“一站式”“一窗口”“一次性”服务，创新服务

模式。

二、“警员”+“网格员”，提升队伍战力

4.建强警务团队。社区民警应主动对接村级基层治理分中心，

协同包村领导、下村干部指导网格员发展群防群治基层力量。社

区民警每个月分别与各二级网格员共同开展至少一次半天以上的

日常巡查、政策宣传等工作，示范引领网格员开展工作。巡逻队

员与网格员捆绑作业，深入单位和村（居）民家中走访了解社情

民意，全面排查治安隐患。社区民警要主动加入辖区各级网格微

信群，每日通过微信群向辖区推送防骗信息、安全提醒、治安防

范等平安建设提示；要每周参加辖区一级网格例会，每月通报治

安及平安建设情况，对治安形势、发案类型、重点区域、作案手

段进行分析，提出防范对策和巡防措施。

5.经常业务培训。各派出所应将警网融合联动工作纳入社区

民警培训计划，并围绕源头发现、采集建档、分流交办、结果反

馈等工作方法和技巧进行培训。派出所应每季度组织网格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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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现场教学、案例分析、技能实训、主题沙

龙、视频讲座、情景课堂等多种方式就信息采集、风险排查、治

安防范、反诈宣传等相关业务进行讲授培训。

6.参与绩效考评。各派出所应积极争取镇（街道、经济开发

区）党委（党工委）支持，推动将“一标三实”准确率作为核心

衡量标准，以矛盾纠纷化解率、治安有效信息报告率作为工作成

效重要内容，纳入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月度、年度绩效考评内容。

社区民警应推动参与辖区网格员民主评议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实效。

三、“警情”+“网情”，推动共建赋能

7.推动数据汇集。警网融合中心应充分依托“智慧网格”平

台，完善与司法、民政、卫健、残联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共享

机制，定期汇总 110接警、12345热线等信息，持续汇集辖区网

格“三无”“五失”“一偏”（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无固定职

业，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精神失常，性

格偏执）关爱人员信息，使各类信息全量汇聚、全程共享，不断

夯实大数据预警预防根基。社区民警要加强与所属下村干部的数

据互通，积极发动网格员加强对网格内各项信息的排查收集，既

要做到辖区耳聪目明，又要为预防警务打好数据根基。

8.织密视频“天网”。各派出所应发动社会各方资源推动落实

公安视频监控勘点、取电、安装、迁改等建设和维护工作，提升

视频监控在线完好率。督促辖区各单位、场所等公共区域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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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接入公安系统，并积极探索前端感知、数据汇聚、智能分析等

技术应用，着力加强实时防控能力。要配合辖区网格办申请治安

视频监控权限下放及新建视频监控探头等相关事宜。

9.精准赋能支撑。警网融合中心应持续开展数据综合分析研

判，并依托“智慧网格”平台任务中台，向镇级网格办推送问题

数据进行核实、整改、补录；要不断提升研判准确性、以及提高

智慧化预测、预警、预防能力，赋能基层网格治理团队精细管理、

精准防范、精致服务。各派出所要树立“网情就是警情”理念，

主动加强与镇（街道）基层治理中心有效联动，严格落实舆情“依

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要求，形成舆情源头同

格治理，严防发酵引发次生舆情。

四、“警务”+“村务”，强化职能联合

10.矛盾纠纷联调。各派出所摸排上报的非公安职能矛盾纠

纷、可能引发扬言个人极端、“民转刑”案事件的纠纷等，要及时

通过“智慧网格”平台矛盾纠纷模块推送镇（街道）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中心，并要全力跟踪、配合多元化解，形成线上线下协作，

全流程闭环监督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模式，并发挥协办作用，积

极参与化解稳控，防止“民转刑”案事件的发生。

11.基础信息联采。社区民警对辖区“一标三实”信息采集、

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登记、宾馆住宿实名登记等工作负第一责任，

应指导、督促、审核其辖区内网格员、巡逻队员的信息采集进度

及质量。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应加大对基础信息质态评估，结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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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下发的评估分析和质态通报，督促整改问题数据。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流动人口信息未登记或未更新的，优先使

用“智慧网格”平台进行登记、更新，如果使用其他渠道将相关

数据录入公安网时，应同步更新至“智慧网格”平台；收到网格

员上报关于地址漂移、标准地址二维码损坏或缺失、被采集人不

配合或者未按规定进行登记的出租房、未按规定登记报送流动人

口信息的企事业用工单位等情况时，应快速反应、主动介入、及

时解决。

“一标三实”信息在市社会治理中心月度抽查中错误率达

80%（含）以上，或者在晋江市主要领导、上级领导调研督查中

被发现存在重大错误的，辖区派出所绩效“一标三实”项目不得

分。

12.基层平安联创。社区民警应推动村（社区）结合本地实际，

积极举办球类运动、特色运动会、书画展、歌唱比赛、“百家宴”、

传统民俗等文化体育活动，并鼓励“新晋江人”参与，帮助文化

融入。社区民警要推动“警务宣传”融入“村务宣传”，要指导村

（社区、一级网格）通过制定村（居）民自治公约、租赁房屋治

安管理自治公约、住宅区管理规约等多种形式加强自治管理，督

促其加强实有人口信息登记及出租房管理；牵头发动辖区网格员、

各类调解组织、基层治理力量，积极参加矛盾纠纷摸排和多元化

解。

本月起，市局将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并将结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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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每月派出所绩效考评。

晋江市公安局

2023年 11月 30日

承办单位：晋江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 电话：82030066 共 7页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晋江市民意速办中台工作规则（试行）

为规范晋江市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信息平台民意速办中台（以

下简称民意速办中台）运行，提升网格事件流转联动处置工作效

率，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一、工作内容

（一）本规则所指的事件是指在网格内发生的需要各级网格

力量或者市、镇两级职能部门处理的事件，以及村（社区）管理

和服务的事项。

（二）事件分类主要分为综治维稳、民政工作、安全生产、

城市管理、农林水、经济服务、环保、市场监管、其他等九大类

分项。

（三）事件来源根据采集途径分为事件上报和事件派发两种

类型。事件上报包括网格巡查和群众反应。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

走访，收集责任网格内群众诉求和代办事项，能就地解决的立即

办理，不能解决的向上逐级报送，村（社区）、镇（街道）、经济

开发区、市直职能部门根据权责处置办理。根据平台运行情况将

适时开通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晋情拍”小程序、城市门

户 APP 等系统平台对接事件派发功能。

二、职责分工

（一）民意速办中台市级中心挂靠市网格办，负责线上、线

下日常管理，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镇级中心挂靠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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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区网格办，具体负责事件的日常分拨流转、跟踪、通报

和考核，一般由分管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领导牵头负责，

也可根据工作实际指定其他分管领导；村级中心挂靠村（社区）

一级网格党群服务中心，由村（社区）一级网格长牵头负责，确

保网格事件应采尽采、应报尽报。

（二）各级联动单位（部门）负责在规定时限内接收、核实、

办理、反馈各级中心分拨流转的事件。

三、事件运行流程

依托民意速办中台，一般按照“巡查上报、分拨派遣、任务

处理、结果反馈、办结事件、考核评价”等六个步骤做好网格内

各类事件的闭环运行。

（一）巡查上报。网格员在工作中应当主动发现网格内各类

事件，将责任网格内发生的事件，按照事件发生地，事件类型，

事件描述等要素及时通过民意速办中台或手机端 APP 采集上报。

（二）分拨派遣。村级中心负责对网格内采集的事件进行梳

理，根据事件属性，属于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指派和督促

相关责任人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和反馈，属于村（社区）职责范围

外或不能解决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核实后上报镇级中心。

镇级中心负责对村(社区)上报的事件和上级派发的事件进

行流转，根据“归口处置”原则，指派、协调、督促镇级相关职

能部门、村（社区）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和反馈，属于自身职责范

围外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核实后上报市级中心。

市级中心负责对镇级中心上报的事件进行流转，指派相应的

市级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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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务处置。各级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要求处置网格上报

的事件。涉及多部门职责的事件，牵头（主办）部门应负责做好

组织协调、具体实施、信息反馈。在处置时限上，参照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规定执行。对未能按时办结的，应及时提出延期

申请并上报最新处置进度。

（四）结果反馈。事件办结后，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将办结结

果反馈至网格员。网格员应根据部门反馈的办理结果 24 小时内

现场核实处置结果，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当事人。

（五）办结归档。各级中心、相关职能部门或网格员对处置

完毕的事件进行办结和归档。

（六）考核评价。由事件采集主体对民意速办事件进行全流

程量化评分。

四、运行机制

（一）首接负责机制。接到派单的单位应即时接收派单，全

程负责事件处置，对事件办理负主要责任，并有义务牵头其他协

办单位妥善办结事件，不得推诿。

（二）协同处置机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发起协同指

令：

1.因法律、法规规定，主办单位无法独自行使职权或独自行

使无法达成工作目的的；

2.因事件的性质，涉及到多部门，需要多部门协同完成的；

3.因权责不清，无法明确责任单位，需要协办单位办理或明

确的。

（三）指定主办机制。对政策法规未予明确、短时间无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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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责任主体且较紧急或需要及时响应的事件，由市级中心结合事

件分拨惯例、相关单位职责等内容研判确定一个主办单位。

（四）一次退回机制。非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处置事件，说

明不予受理的依据，提出处置该事件的建议意见，并通过民意速

办中台及时反馈，由中心重新派发。处置单位退件后，若此事件

经市级中心研判后再次分拨到该单位，原则上不可再次退回。

（五）疑难事件延期机制。因历史遗留问题或客观原因导致

当前缺乏处置条件的，短期内无法处置的事件，应在处置期限届

满前提出延期申请，并说明原因。相关部门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置

事件，且未说明理由或理由不成立的，由市级中心进行督办。

（六）联席研判机制。定期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会议形式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研判责任单位，健全协

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

五、督导考评

（一）市、镇两级网格办要建立通报单、督办单、预警提示

函“两单一函”通报机制。市网格办每月、季度和年度将民意速

办中台运行情况以文件形式向各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通报，

适时对事件上报处置情况进行催办、销号管理，并抄报市委、市

政府。

（二）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将网格事件上报主动发现率、相

关职能部门逾期处置率等纳入各单位年度工作绩效重要指标，具

体细则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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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表
代码 类别 具体项目

01 综治维稳

0101 性侵

0102 家暴

0103 吸毒人员管理

0104 矫正人员管理

0105 违法出租管理

0106 上访人员管理

0107 重点人员管理

0108 群体事件

0109 治安防控

0110 其他

02 民政

0201 残疾人管理

0202 低保户管理

0203 居家养老管理

0204 其他民政

03 安全生产

0301 企业安全生产

0302 消防安全

0303 交通安全管理

0304 交通事故

0305 其他风险隐患

04 城市管理

0401 市容管理

0402 暴露垃圾

0403 干道保洁

0404 违法建设

0405 广告破损

0406 无证渣土

0407 墙面破损

0408 占道经营

0409 无证经营

0410 乱晾乱晒

0411 露天焚烧

0412 乱张贴

0413 毁绿占绿

0414 野蛮施工

0415 乱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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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6 道路破损

0417 乱停乱放

0418 流浪乞讨

0419 毁损设施

0420 路面塌陷

0421 非法营运

0422 违章搭建

0423 水管破裂

0424 路面积水

0425 污水冒溢

0426 架空线坠落

0427 河道污染

0428 油烟污染

0429 堆放弃物

0430 井盖设施

0431 指示灯设施

0432 护栏设施

0433 路名牌

0434 交通岗亭

0435 垃圾箱

0436 减速带

0437 店外经营

0438 遮阳棚破损

0439 环卫车辆抛洒滴漏

0440 公厕管理

其他城市管理问题

05 农林水

0501 汛防台防

0502 森林防火

0503 绿化管理

0504 自然灾害

06 经济服务

0601 企业迁入上报

0602 企业迁出上报

0603 新注册企业核实

0604 注册经营纳税地不一致核实

07 环保

0701 水-其它

0702 水-禁养区生猪养殖回潮

0703 水-限养区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水排放

0704 水-黑臭水体

0705 水-水源地周边违法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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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 水-企业外围偷排废水

0707 声-商业经营活动使用空调器、冷却

塔产生环境噪声

0708 声-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

0709 声-建筑施工噪声

0710 声-其它

0711 声-工业企业生产噪声

0712 气-工地扬尘

0713 气-餐饮油烟污染

0714 气-焚烧垃圾

0715 气-其它

0716 气-露天烧烤

0717 气-烟囱冒黑烟

0718 气-机动车冒黑烟

0719 气-道路扬尘

0720 渣-乱丢弃废油桶涂料桶

0721 渣-乱丢弃医疗垃圾

0722 渣-其它

0723 其它

08 市场监管

0801 食药监-无证经营

0802 食药监-销售过期、变质、没有标签

或标签不规范等不合格食品

0803 食药监-进口预包装食品无中文标签

0804 食药监-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人员

无有效健康证明

0805 食药监-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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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任务处置中台工作规则（试行）

为规范晋江市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任务处置中台（以

下简称任务中台）运行，进一步打通涉网格工作任务指令下达、

督导落实的重要通道，压实进网入格工作职责，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工作规则。

一、适用范围

根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上级通知等，由市直职能部门牵

头组织实施，需要基层网格落实的事项，适用本规则。

市直职能部门对由本系统内部实施落实的事项，需对系统内

部所属各单位下达指令的，按照原有机制执行。

二、任务创建流程

（一）创建申请。各市直职能部门应按照网格工作职责清单

的内容要求，对业务属性进行分类，梳理政策法规依据，明确具

体工作内容和标准流程，向市网格办提出任务创建申请需求。市

网格办具体负责审核。

（二）任务发布。按照“谁牵头，谁发布”原则，任务需求

经过审核后，由职能部门负责细化制定具体任务清单，将任务工

作内容、频次要求和办理时限录入平台，发布任务指令和工作要

求。

（三）接受指令。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根据上级指令要

求，应及时组织分析、分解指令涉及的任务清单、任务对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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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标准、完成时限，梳理经办环节、落实流程、责任分工等基本

事项。

（四）指令下达。按照“业务归口”原则，由对应业务的镇

（街道）职能部门负责将指令下达至村（社区）一级网格或二级

网格，镇级网格办配合。

三、任务落实流程

（一）落实反馈。网格员利用任务中台对本网格内的相关任

务对象，按照任务要求开展工作。

（二）进度跟进。按照“谁发布，谁跟进”和“条线管理”

原则，任务发布后，发布部门（科室）要负责工作落实情况的跟

踪，对临期未完成的，要通过平台发出预警提醒。任务完成进度，

应定期进行通报，并同步抄送市网格办。

（三）任务结束。由市直职能部门下达任务结束指令。指令

下达后，实行“分级审核，逐级上报”，按时进行汇总反馈。

四、其他要求

（一）各级职能部门要按照“谁发布、谁负责、谁指导”的

原则，加强对网格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二）各级职能部门根据数据使用管理规定，应提供数据共

享服务，加强数据复用，避免网格员现场重复采集。

（三）任务中台涉及的保密管理要求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贯

穿任务处置和数据管理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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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吹哨报到中台工作规则（试行）

一、总则

（一）为规范晋江市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吹哨报到中

台（以下简称吹哨报到中台）运行，推动职能部门协同处置，畅

通基层治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渠道，实现“基层吹哨、部门报到”，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二）吹哨报到中台是指依托晋江市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信息

平台开发，实现“吹哨报到”事项流转办理的平台，包括事项的

录入、发布、响应、反馈等全流程办理功能。

（三）对于超出属地权限而无法解决的，需要上级职能部门

配合联动的疑难复杂问题，纳入“吹哨”范围；属地权限内可以

自行解决的，不应“吹哨”。

二、职责分工

（一）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职能部门、村（社区）享有

对上级职能部门的召集权、评价权，承担“吹哨评哨”职责；市、

镇两级网格办享有对本级职能部门的督办权和考评权，承担通报

督导职责。

（二）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吹哨”事项的“报到”部

门为市级职能部门；村（社区）“吹哨”事项的“报到”部门为

镇级职能部门。

（三）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村（社区）应在“吹哨”

前做好准备工作，确定事件类别、事件内容、吹哨形式，分析研

判是否启动“吹哨报到”程序。村（社区）“吹哨”的，由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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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一网格长审批“吹哨”；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吹哨”

的，由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审批“吹哨”。

三、工作原则

（一）精准“吹哨”。对符合要求的“吹哨”事项，应报经

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或村（社区）第一网格长同意

后，才可启动“吹哨报到”程序。

（二）快速“应哨”。被“吹哨”单位应按时签收“吹哨”

事项，按照会议的指定时间、要求等派遣相关人员“报到”，实

地参加会议或现场调度。

（三）分级“应哨”。对于一般事件，由“应哨”部门分管

领导或科室负责人“报到”；较大事件，由“应哨”部门主要领

导“报到”；重大事件，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调度。

（四）提级“吹哨”。村（社区）“吹哨”事项，镇（街道）、

经济开发区无法解决时，由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启动“吹哨”

程序，提升一级“吹哨”市级职能部门参与调度。

四、工作机制

（一）常态化“应哨人”联系机制。市、镇（街道）、经济

开发区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建立“应哨人”队伍，保持常态化

联系，提高“吹哨”事项的处置率。

（二）“评哨”督导通报机制。“吹哨”部门负责对“报到”

部门的报到效率、配合度、专业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市网格办

负责开展“吹哨报到”事项的检查督导，建立月通报机制，必要

时对“消极响应”的单位或个人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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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智慧网格”信息平台及办公手机
规范使用暂行规定

为规范基层网格管理办公平台账号及办公手机的使用，充分

发挥其在智慧网格建设管理中的作用，确保使用安全，杜绝各类

失泄密事件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晋江

市政务数据管理暂行规定》（晋政办〔2023〕7 号）和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基层网格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基本原则

第一条 基层网格管理办公平台账号及办公手机是指基层网

格工作使用的智慧网格平台账号及符合基层网格工作需求的智

能移动手机办公手机设备，并包括配套的 SIM 卡及外设配件。

第二条 基层网格管理办公平台账号及办公手机实行实名制

管理，仅限于基层网格工作使用，专人专用，谁领用、谁负责。

所有使用智慧网格办公平台账号及办公手机人员必须签订晋江

市“智慧网格”信息平台及移动办公手机使用安全承诺书。

第三条 如后续更新新型的智慧网格平台及办公手机参照本

暂行规定的管理要求进行管理。

二、管理机构及职能职责

第四条 各镇（街道）、市直部门的管理职能职责：

（一）至少指定一名人员（正式干部）作为本级智慧网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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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及办公手机管理员，负责本级智慧网格平台及办公手机管理、

维护工作；

（二）制定本级智慧网格平台及办公手机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监督、检查本级智慧网格平台及办公手机的安全运行情况；

（三）负责本级智慧网格平台使用、账号注册、用户审批，

安全应用管理；

（四）本级办公手机管理方案、办公手机维修赔付方案和具

体办公手机配发方案制定；

（五）组织开展应用培训；

（六）掌握本级应用情况，汇总并反馈存在的问题。

三、平台使用安全管理

第五条 智慧网格平台账号采用实名制身份注册，不得私自

转借或者冒用、盗用。

第六条 智慧网格平台须按照 SIM 卡、办公手机、账号、平

台一一对应，绑定登录。

第七条 智慧网格平台用户要妥善管理自己的账号密码，严

禁被他人使用。最少每月修改一次自己的密码。

第八条 运行智慧网格平台的终端应当定期进行系统加固、

补丁升级、漏洞修复、病毒查杀等安全维护工作。

第九条 智慧网格平台用户不得越权访问智慧网格平台信息，

不得越权使用智慧网格平台资源，不得泄露智慧网格平台上工作

秘密、公民个人信息等不宜对外公开的信息。

第十条 智慧网格平台用户不得擅自扫描、探测、入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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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平台及应用系统。

第十一条 对调出单位和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管理员要

及时办理账号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私自借出、盗用他人智慧网格平台账号，或恶意

使用智慧网格平台造成信息安全责任事件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个人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依规追究刑事责任。

四、办公手机使用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办公手机由各单位按照实名制注册原则，统一配

发、收回、管理。各单位管理员须对其单位办公手机固定资产登

记在册，并进行定期抽查。

第十四条 使用者应妥善保管好办公手机。发现损坏、丢失

的，必须及时上报给各单位管理员处理。未及时上报或隐瞒不报

的，依法依规，追究个人责任。

第十五条 对调出单位和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管理员要

负责及时回收办公手机，联系运营商对相关手机号码进行实名用

户变更或注销操作。

第十六条 办公手机损坏、丢失的（非工作原因造成），由

办公手机使用者赔付相应维修款项。SIM 卡损坏、丢失由各镇、

街道联系相关网络运营商公司及时注销或者重新补卡。

第十七条 严禁将办公手机、办公手机号码借给其他无关人

员使用，严禁将办公手机、办公手机号码用于工作以外的其它用

途，严禁将办公手机及办公手机号码分开使用。私自借出办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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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恶意使用办公手机设发生信息安全责任事件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个人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依规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严禁携带办公手机进入涉密场所。

五、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晋江市基层网格员，各镇（街道）、

市直部门的“智慧网格”信息平台用户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晋江市社会治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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